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丁○○  

            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欽煌律師

            楊嘉泓律師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呂宜桓律師

被  上訴人  乙○○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

月20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均自民國（下同）112年5

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

均廢棄。

其餘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上訴程序，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不在此

限，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第2項所明定。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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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於本院始抗辯若存有死因贈與契約，其等得撤銷死因贈

與契約，若不得撤銷，訴外人己○○之遺產應先扣除上訴人

戊○○、丁○（下稱戊○○等2人）之扶養費，如有剩餘方

得履行，且戊○○等2人應得請求酌給遺產，而於第二審提

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參諸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提出己○○

簽名書據作成時影像檔案經降噪處理後，除抗辯特留分受侵

害外，另以上訴人丙○○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停止

訴訟程序（家繼訴卷㈠第423至424頁），惟原審於113年10

月23日諭知無庸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即於同日言詞辯論終結

（家繼訴卷㈡第69、73頁），已致上訴人不及提出前述攻擊

防禦方法，且贈與得否撤銷影響上訴人實體權利，如不許其

等提出，於公平正義之實現有違，可認有顯失公平情事，應

准上訴人例外為上開抗辯，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己○○之父母，己○○於110年11月1

7日與伊等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於其死亡後每月5日贈與

伊等各新臺幣（下同）1萬元（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並由訴外人蔡○○、何○○在場見證，蔡○○並將內容載成

書面，由己○○簽名為據（下稱系爭書據）。嗣己○○已於

同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己○○之繼承人，伊等自得請求其

等履行之，然上訴人就目前已到期部分均拒絕給付，伊等應

得請求一次給付，以被上訴人乙○○、甲○○分別為OO年OO

月O日、00年0月0日生，按伊等之餘命扣除中間利息後，應

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828,929元、2,501,920元。若

伊等不得請求一次給付，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至11

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按月給付1

萬元，爰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約定提起

本件訴訟，先位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乙○○1,828,92

9元、丙○○2,501,92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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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

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

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否認系爭書據之真正，縱然系爭書據確為

己○○簽立，己○○瀕死之際應無法理解該書據之內容，而

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且依該書據之內容，契約之兩造應為

丙○○與被上訴人，然立書人卻為己○○，該契約應不拘束

伊等，該書據又無贈與契約存在兩造之外觀，充其量只能稱

之為聲明，將之解釋為死因贈與契約已溢脫文義、反捨契約

文字而為曲解。縱認己○○與被上訴人間存有系爭死因贈與

契約，伊等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

分扣減權，是伊等就己○○之遺產各具6分之1特留分，系爭

死因贈與契約贈與金額若致伊等應得之數額不足己○○遺產

2分之1，被上訴人即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於繼承己○○遺產範圍6,817,224元之2

分之1內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本息，並自113年2月5日

起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

人各1萬元，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

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

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

其等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確定在案）。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甲○○為己○○之父母。

　㈡己○○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

女戊○○等2人，均未拋棄繼承。

　㈢己○○死亡後，遺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164元、

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玉山金股

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等遺產。

　㈣丙○○前以其得向己○○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對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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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人起訴請求連帶給付30萬元本息，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家

繼簡字第55號判決駁回，並已確定。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與己○○間是否存有死因贈與契約？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

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

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次按贈

與人生前與受贈人訂立贈與契約，以贈與人死亡為其生效條

件，為死因贈與契約。經查：

　⒈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書據並非真正，且斯時己○○無法理解該

書據之內容，而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云云，惟證人蔡○○、

何○○於原審均證稱系爭書據為己○○口述，由蔡○○書寫

複誦後，己○○再簽名其上，何○○則負責錄影，斯時己○

○雖然虛弱但意識清醒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3、251

至255頁）。以二人此部分證述內容一致，且己○○生前因

卵巢癌末期而於110年10月27日至11月14日在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醫院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住院期間神智清

楚，理解、溝通及表達能力正常，有該院111年9月8日慈中

醫文字第OOOOOOO號函及函附病情說明書可按（家繼訴卷㈠

第79頁、外放病歷資料），則己○○於系爭書據簽立前3日

並無因病影響識別能力，並以系爭書據書立過程之錄影檔案

經法務部調查局降噪處理後，上訴人已不爭執系爭書據內容

與己○○當時口述內容相符（家繼訴卷㈠第413頁），若己

○○斯時已喪失意識能力，或對於系爭書據內容不同意，應

無法口述該書據內容予蔡○○紀錄，足徵蔡○○、何○○上

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系爭書據應確係己○○親自簽名，且

其簽立時意識能力正常，上訴人上開抗辯應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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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上訴人復主張依系爭書據之內容，契約之當事人應為丙○○

與被上訴人，且按其文義並非死因贈與契約云云。惟：

　⑴系爭書據之內容為：「以後，不管有任何理由，丙○○都要

在每個月5號，以前支付乙○○與丙○○，新台幣各壹萬

元，否則分配的遺產全數歸給丙○○」等語，有該書據可憑

（審訴卷第17頁），依其文義為己○○要求丙○○要每月給

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以此衡之丙○○為被上訴人之女婿，

依國人傳統觀念，己○○於病危之際為給父母日後生活保

障，要求丙○○以自己金錢扶養岳父、母之可能性甚低，以

其本餘有600多萬元，且又謂「否則分配之遺產全歸丙○

○」之語，此顯係以自己之財產為給付標的甚明，加以此所

處理者係己○○死亡後之事宜，而戊○○等2人年齡尚小，

在己○○死亡後，丙○○為其等之法定代理人而得代為處理

一切事宜，實質上自係由丙○○處理己○○身後相關事務，

而己○○又無法律專業，其考量死後贈與乃由繼承人履行，

因此以上開表述方式表示死後贈與父母金錢，亦屬合理，否

則其應與丙○○簽訂書據，而非留下系爭書據供被上訴人主

張，足見系爭書據之當事人並非丙○○與被上訴人，且難認

非為死因贈與。

　⑵證人何○○於原審證稱其與蔡○○到己○○娘家探訪時，己

○○想要保障父母權益，方書立系爭書據，錄影前有提及希

望以遺產從死亡後開始支付父母，又斯時被上訴人均在場並

默認此事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51至255頁）；證人蔡○○則

證述其與何○○因己○○患病而至乙○○家中探視，因己○

○欲予父母保障，即每個月給父母各1、2萬元生活費，而要

求錄影及書立系爭書據，斯時被上訴人都有在場，乙○○提

供筆紙及印泥，丙○○在己○○身旁協助複誦己○○口述內

容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9頁）。以何○○、蔡○○都

是在場見證系爭書據作成之人，其等對於斯時情況應知悉甚

詳，其等上開證述內容又大致相符，復與此事均無密切之利

害關係，其等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足見己○○書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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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據之真意乃在表明其死亡後要按月以其遺產給付被上訴人

各1萬元，且其發出要約之後，乙○○提供紙筆、印泥、丙

○○則複誦內容協助書立系爭書據為憑，即有承諾之意，己

○○及被上訴人間應已成立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⑶證人蔡○○雖另證述斯時沒有明白提到丙○○要以己○○遺

產或自己之金錢支付，以及從己○○死前或死後開始給付等

語，而於此部分與何○○所述相左，然原審當庭勘驗未降噪

前之錄影檔案，己○○呼吸困難、聲音微小，有勘驗筆錄可

查（家繼訴卷㈠第217頁），而蔡○○又為男性，較不可能

與己○○貼近距離交談，非無可能因此於正式錄影前討論時

漏未聽聞該部分內容，應難以蔡○○上開證述內容即認何○

○證述內容有不實之處。又被上訴人前固曾以系爭書據為口

述遺囑而起訴請求，惟此應係其等誤認該法律行為之性質，

且依前述，被上訴人於己○○表明贈與時在場並有為承諾之

意思表示，足見該法律行為非遺贈之單方行為，而為經雙方

意思表示一致之契約行為，應屬死因贈與，上訴人以被上訴

人前誤認而為起訴之行為主張其等真意為口述遺囑云云，亦

非可採。

　⑷至被上訴人雖於本院聲請訊問證人何○○以證明系爭死因贈

與契約存在，惟何○○業於原審證述明確，且據前述已足認

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存在，是本院應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

要，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否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請求？金額為何？　

　⒈按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

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民法第408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定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

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最高法院103年

度台上字第1473號裁判參照）。本件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死因

贈與契約尚未履行，其得依前述規定撤銷云云，惟依上開說

明，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

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是上訴人自不得繼承而撤銷系爭死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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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契約，其等上開抗辯尚屬無據。

　⒉上訴人復抗辯己○○之遺產應先扣除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用，如有剩餘方得用於履行死因贈與契約，且戊○○等2人

得依民法第1149條請求酌給遺產云云。惟上訴人關於扣除扶

養費之抗辯尚乏所據，且遺產酌給請求權係因被繼承人生前

繼續扶養之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其非法定繼承人，無

從繼承財產，若未給予適當救助，將生社會問題，民法方規

定由親屬會議酌給遺產，而戊○○等2人既為己○○之繼承

人，已繼承其遺產並受特留分之保障，自非酌給遺產請求權

人，是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⒊按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

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

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

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

減之，民法第1223條第1、3款、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固主張死因贈與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云

云，惟遺囑人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

成立，須受民法第1187條特留分規定之限制，為屬無相對人

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

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

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者，固有不同，

然二者同為贈與人、遺贈人死後處分遺產，胥以彼等死亡，

而發生效力，繼承人已取得遺產之繼承權者，並無差別。被

繼承人所為死因贈與契約，倘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基於同

一法理，自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准許繼承人行使

特留分扣減權，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被繼承人反而得以

死因贈與而達成規避扣減之目的，違背特留分係為保障繼承

人權益及日後的生活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916號裁判參照），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⑵己○○已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其繼承人，對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被己○○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被

上訴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於繼承己○

○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

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1萬元，惟上

訴人分別為己○○之配偶及子女，應繼分各為3分之1，特留

分各為6分之1，而己○○死亡後所遺遺產為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存款3,325,164元、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

4,051元）、玉山金股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則

上訴人按特留分應得之數各為1,136,204元，其等若因被上

訴人受有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侵害，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

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其等又均已行使扣減權，被上訴人自

僅得分別請求其等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

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

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各1萬元。

　⒋被上訴人雖聲請調取原法院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卷宗、

己○○與丙○○之所得及財產清冊，以證明丙○○對己○○

無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惟上訴人已不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請求權，本院自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

約，分別請求上訴人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

內連帶給付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1月9日（本院卷第1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

按月給付各1萬元，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

判決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即前開各26萬元本金自112年5

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上訴

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因非被上訴人請求利息給

付之範圍（原審卷㈠第318頁、本院卷第94頁），核屬訴外

裁判，自有未洽，應予廢棄。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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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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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丁○○  
            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欽煌律師
            楊嘉泓律師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呂宜桓律師
被  上訴人  乙○○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均自民國（下同）112年5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其餘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上訴程序，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不在此限，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第2項所明定。上訴人固於本院始抗辯若存有死因贈與契約，其等得撤銷死因贈與契約，若不得撤銷，訴外人己○○之遺產應先扣除上訴人戊○○、丁○（下稱戊○○等2人）之扶養費，如有剩餘方得履行，且戊○○等2人應得請求酌給遺產，而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參諸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提出己○○簽名書據作成時影像檔案經降噪處理後，除抗辯特留分受侵害外，另以上訴人丙○○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停止訴訟程序（家繼訴卷㈠第423至424頁），惟原審於113年10月23日諭知無庸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即於同日言詞辯論終結（家繼訴卷㈡第69、73頁），已致上訴人不及提出前述攻擊防禦方法，且贈與得否撤銷影響上訴人實體權利，如不許其等提出，於公平正義之實現有違，可認有顯失公平情事，應准上訴人例外為上開抗辯，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己○○之父母，己○○於110年11月17日與伊等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於其死亡後每月5日贈與伊等各新臺幣（下同）1萬元（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並由訴外人蔡○○、何○○在場見證，蔡○○並將內容載成書面，由己○○簽名為據（下稱系爭書據）。嗣己○○已於同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己○○之繼承人，伊等自得請求其等履行之，然上訴人就目前已到期部分均拒絕給付，伊等應得請求一次給付，以被上訴人乙○○、甲○○分別為OO年OO月O日、00年0月0日生，按伊等之餘命扣除中間利息後，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828,929元、2,501,920元。若伊等不得請求一次給付，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按月給付1萬元，爰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乙○○1,828,929元、丙○○2,501,92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否認系爭書據之真正，縱然系爭書據確為己○○簽立，己○○瀕死之際應無法理解該書據之內容，而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且依該書據之內容，契約之兩造應為丙○○與被上訴人，然立書人卻為己○○，該契約應不拘束伊等，該書據又無贈與契約存在兩造之外觀，充其量只能稱之為聲明，將之解釋為死因贈與契約已溢脫文義、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曲解。縱認己○○與被上訴人間存有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伊等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是伊等就己○○之遺產各具6分之1特留分，系爭死因贈與契約贈與金額若致伊等應得之數額不足己○○遺產2分之1，被上訴人即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於繼承己○○遺產範圍6,817,224元之2分之1內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本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確定在案）。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甲○○為己○○之父母。
　㈡己○○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女戊○○等2人，均未拋棄繼承。
　㈢己○○死亡後，遺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164元、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玉山金股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等遺產。
　㈣丙○○前以其得向己○○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對戊○○等2人起訴請求連帶給付30萬元本息，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判決駁回，並已確定。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與己○○間是否存有死因贈與契約？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次按贈與人生前與受贈人訂立贈與契約，以贈與人死亡為其生效條件，為死因贈與契約。經查：
　⒈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書據並非真正，且斯時己○○無法理解該書據之內容，而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云云，惟證人蔡○○、何○○於原審均證稱系爭書據為己○○口述，由蔡○○書寫複誦後，己○○再簽名其上，何○○則負責錄影，斯時己○○雖然虛弱但意識清醒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3、251至255頁）。以二人此部分證述內容一致，且己○○生前因卵巢癌末期而於110年10月27日至11月14日在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住院期間神智清楚，理解、溝通及表達能力正常，有該院111年9月8日慈中醫文字第OOOOOOO號函及函附病情說明書可按（家繼訴卷㈠第79頁、外放病歷資料），則己○○於系爭書據簽立前3日並無因病影響識別能力，並以系爭書據書立過程之錄影檔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降噪處理後，上訴人已不爭執系爭書據內容與己○○當時口述內容相符（家繼訴卷㈠第413頁），若己○○斯時已喪失意識能力，或對於系爭書據內容不同意，應無法口述該書據內容予蔡○○紀錄，足徵蔡○○、何○○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系爭書據應確係己○○親自簽名，且其簽立時意識能力正常，上訴人上開抗辯應非可採。
　⒉上訴人復主張依系爭書據之內容，契約之當事人應為丙○○與被上訴人，且按其文義並非死因贈與契約云云。惟：
　⑴系爭書據之內容為：「以後，不管有任何理由，丙○○都要在每個月5號，以前支付乙○○與丙○○，新台幣各壹萬元，否則分配的遺產全數歸給丙○○」等語，有該書據可憑（審訴卷第17頁），依其文義為己○○要求丙○○要每月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以此衡之丙○○為被上訴人之女婿，依國人傳統觀念，己○○於病危之際為給父母日後生活保障，要求丙○○以自己金錢扶養岳父、母之可能性甚低，以其本餘有600多萬元，且又謂「否則分配之遺產全歸丙○○」之語，此顯係以自己之財產為給付標的甚明，加以此所處理者係己○○死亡後之事宜，而戊○○等2人年齡尚小，在己○○死亡後，丙○○為其等之法定代理人而得代為處理一切事宜，實質上自係由丙○○處理己○○身後相關事務，而己○○又無法律專業，其考量死後贈與乃由繼承人履行，因此以上開表述方式表示死後贈與父母金錢，亦屬合理，否則其應與丙○○簽訂書據，而非留下系爭書據供被上訴人主張，足見系爭書據之當事人並非丙○○與被上訴人，且難認非為死因贈與。
　⑵證人何○○於原審證稱其與蔡○○到己○○娘家探訪時，己○○想要保障父母權益，方書立系爭書據，錄影前有提及希望以遺產從死亡後開始支付父母，又斯時被上訴人均在場並默認此事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51至255頁）；證人蔡○○則證述其與何○○因己○○患病而至乙○○家中探視，因己○○欲予父母保障，即每個月給父母各1、2萬元生活費，而要求錄影及書立系爭書據，斯時被上訴人都有在場，乙○○提供筆紙及印泥，丙○○在己○○身旁協助複誦己○○口述內容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9頁）。以何○○、蔡○○都是在場見證系爭書據作成之人，其等對於斯時情況應知悉甚詳，其等上開證述內容又大致相符，復與此事均無密切之利害關係，其等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足見己○○書立系爭書據之真意乃在表明其死亡後要按月以其遺產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且其發出要約之後，乙○○提供紙筆、印泥、丙○○則複誦內容協助書立系爭書據為憑，即有承諾之意，己○○及被上訴人間應已成立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⑶證人蔡○○雖另證述斯時沒有明白提到丙○○要以己○○遺產或自己之金錢支付，以及從己○○死前或死後開始給付等語，而於此部分與何○○所述相左，然原審當庭勘驗未降噪前之錄影檔案，己○○呼吸困難、聲音微小，有勘驗筆錄可查（家繼訴卷㈠第217頁），而蔡○○又為男性，較不可能與己○○貼近距離交談，非無可能因此於正式錄影前討論時漏未聽聞該部分內容，應難以蔡○○上開證述內容即認何○○證述內容有不實之處。又被上訴人前固曾以系爭書據為口述遺囑而起訴請求，惟此應係其等誤認該法律行為之性質，且依前述，被上訴人於己○○表明贈與時在場並有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足見該法律行為非遺贈之單方行為，而為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之契約行為，應屬死因贈與，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前誤認而為起訴之行為主張其等真意為口述遺囑云云，亦非可採。
　⑷至被上訴人雖於本院聲請訊問證人何○○以證明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存在，惟何○○業於原審證述明確，且據前述已足認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存在，是本院應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否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請求？金額為何？　
　⒈按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民法第40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定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73號裁判參照）。本件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尚未履行，其得依前述規定撤銷云云，惟依上開說明，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是上訴人自不得繼承而撤銷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其等上開抗辯尚屬無據。
　⒉上訴人復抗辯己○○之遺產應先扣除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如有剩餘方得用於履行死因贈與契約，且戊○○等2人得依民法第1149條請求酌給遺產云云。惟上訴人關於扣除扶養費之抗辯尚乏所據，且遺產酌給請求權係因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其非法定繼承人，無從繼承財產，若未給予適當救助，將生社會問題，民法方規定由親屬會議酌給遺產，而戊○○等2人既為己○○之繼承人，已繼承其遺產並受特留分之保障，自非酌給遺產請求權人，是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⒊按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223條第1、3款、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固主張死因贈與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云云，惟遺囑人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成立，須受民法第1187條特留分規定之限制，為屬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者，固有不同，然二者同為贈與人、遺贈人死後處分遺產，胥以彼等死亡，而發生效力，繼承人已取得遺產之繼承權者，並無差別。被繼承人所為死因贈與契約，倘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基於同一法理，自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准許繼承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被繼承人反而得以死因贈與而達成規避扣減之目的，違背特留分係為保障繼承人權益及日後的生活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16號裁判參照），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⑵己○○已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其繼承人，對於被己○○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於繼承己○○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1萬元，惟上訴人分別為己○○之配偶及子女，應繼分各為3分之1，特留分各為6分之1，而己○○死亡後所遺遺產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164元、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玉山金股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則上訴人按特留分應得之數各為1,136,204元，其等若因被上訴人受有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侵害，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其等又均已行使扣減權，被上訴人自僅得分別請求其等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各1萬元。
　⒋被上訴人雖聲請調取原法院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卷宗、己○○與丙○○之所得及財產清冊，以證明丙○○對己○○無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惟上訴人已不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本院自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分別請求上訴人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連帶給付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9日（本院卷第1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各1萬元，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判決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即前開各26萬元本金自112年5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因非被上訴人請求利息給付之範圍（原審卷㈠第318頁、本院卷第94頁），核屬訴外裁判，自有未洽，應予廢棄。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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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家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丁○○  

            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欽煌律師

            楊嘉泓律師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呂宜桓律師

被  上訴人  乙○○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

月20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均自民國（下同）112年5

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

均廢棄。

其餘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上訴程序，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不在此

    限，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第2項所明定。上訴

    人固於本院始抗辯若存有死因贈與契約，其等得撤銷死因贈

    與契約，若不得撤銷，訴外人己○○之遺產應先扣除上訴人戊

    ○○、丁○（下稱戊○○等2人）之扶養費，如有剩餘方得履行，

    且戊○○等2人應得請求酌給遺產，而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

    防禦方法。參諸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提出己○○簽名書據作成

    時影像檔案經降噪處理後，除抗辯特留分受侵害外，另以上

    訴人丙○○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停止訴訟程序（家繼

    訴卷㈠第423至424頁），惟原審於113年10月23日諭知無庸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即於同日言詞辯論終結（家繼訴卷㈡第69

    、73頁），已致上訴人不及提出前述攻擊防禦方法，且贈與

    得否撤銷影響上訴人實體權利，如不許其等提出，於公平正

    義之實現有違，可認有顯失公平情事，應准上訴人例外為上

    開抗辯，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己○○之父母，己○○於110年11月17日

    與伊等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於其死亡後每月5日贈與伊

    等各新臺幣（下同）1萬元（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並

    由訴外人蔡○○、何○○在場見證，蔡○○並將內容載成書面，由

    己○○簽名為據（下稱系爭書據）。嗣己○○已於同月25日死亡

    ，上訴人為己○○之繼承人，伊等自得請求其等履行之，然上

    訴人就目前已到期部分均拒絕給付，伊等應得請求一次給付

    ，以被上訴人乙○○、甲○○分別為OO年OO月O日、00年0月0日

    生，按伊等之餘命扣除中間利息後，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

    帶給付1,828,929元、2,501,920元。若伊等不得請求一次給

    付，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

    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按月給付1萬元，爰依繼承之法

    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

    ：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乙○○1,828,929元、丙○○2,501,920元

    ，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上

    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上訴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

    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否認系爭書據之真正，縱然系爭書據確為

    己○○簽立，己○○瀕死之際應無法理解該書據之內容，而不具

    意思表示之能力，且依該書據之內容，契約之兩造應為丙○○

    與被上訴人，然立書人卻為己○○，該契約應不拘束伊等，該

    書據又無贈與契約存在兩造之外觀，充其量只能稱之為聲明

    ，將之解釋為死因贈與契約已溢脫文義、反捨契約文字而為

    曲解。縱認己○○與被上訴人間存有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伊等

    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

    是伊等就己○○之遺產各具6分之1特留分，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贈與金額若致伊等應得之數額不足己○○遺產2分之1，被上訴

    人即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於繼承己○○遺產範圍6,817,224元之2分

    之1內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本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

    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

    各1萬元，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

    等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確定在案）。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甲○○為己○○之父母。

　㈡己○○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女戊○○

    等2人，均未拋棄繼承。

　㈢己○○死亡後，遺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164元、美金

    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玉山金股票5,3

    05 股（價值：148,009元）等遺產。

　㈣丙○○前以其得向己○○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對戊○○等2人起

    訴請求連帶給付30萬元本息，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家繼簡字

    第55號判決駁回，並已確定。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與己○○間是否存有死因贈與契約？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

    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

    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次按贈

    與人生前與受贈人訂立贈與契約，以贈與人死亡為其生效條

    件，為死因贈與契約。經查：

　⒈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書據並非真正，且斯時己○○無法理解該書

    據之內容，而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云云，惟證人蔡○○、何○○

    於原審均證稱系爭書據為己○○口述，由蔡○○書寫複誦後，己

    ○○再簽名其上，何○○則負責錄影，斯時己○○雖然虛弱但意識

    清醒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3、251至255頁）。以二人

    此部分證述內容一致，且己○○生前因卵巢癌末期而於110年1

    0月27日至11月14日在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住院

    接受化學治療，住院期間神智清楚，理解、溝通及表達能力

    正常，有該院111年9月8日慈中醫文字第OOOOOOO號函及函附

    病情說明書可按（家繼訴卷㈠第79頁、外放病歷資料），則

    己○○於系爭書據簽立前3日並無因病影響識別能力，並以系

    爭書據書立過程之錄影檔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降噪處理後，上

    訴人已不爭執系爭書據內容與己○○當時口述內容相符（家繼

    訴卷㈠第413頁），若己○○斯時已喪失意識能力，或對於系爭

    書據內容不同意，應無法口述該書據內容予蔡○○紀錄，足徵

    蔡○○、何○○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系爭書據應確係己○○親

    自簽名，且其簽立時意識能力正常，上訴人上開抗辯應非可

    採。

　⒉上訴人復主張依系爭書據之內容，契約之當事人應為丙○○與

    被上訴人，且按其文義並非死因贈與契約云云。惟：

　⑴系爭書據之內容為：「以後，不管有任何理由，丙○○都要在

    每個月5號，以前支付乙○○與丙○○，新台幣各壹萬元，否則

    分配的遺產全數歸給丙○○」等語，有該書據可憑（審訴卷第

    17頁），依其文義為己○○要求丙○○要每月給付被上訴人各1

    萬元，以此衡之丙○○為被上訴人之女婿，依國人傳統觀念，

    己○○於病危之際為給父母日後生活保障，要求丙○○以自己金

    錢扶養岳父、母之可能性甚低，以其本餘有600多萬元，且

    又謂「否則分配之遺產全歸丙○○」之語，此顯係以自己之財

    產為給付標的甚明，加以此所處理者係己○○死亡後之事宜，

    而戊○○等2人年齡尚小，在己○○死亡後，丙○○為其等之法定

    代理人而得代為處理一切事宜，實質上自係由丙○○處理己○○

    身後相關事務，而己○○又無法律專業，其考量死後贈與乃由

    繼承人履行，因此以上開表述方式表示死後贈與父母金錢，

    亦屬合理，否則其應與丙○○簽訂書據，而非留下系爭書據供

    被上訴人主張，足見系爭書據之當事人並非丙○○與被上訴人

    ，且難認非為死因贈與。

　⑵證人何○○於原審證稱其與蔡○○到己○○娘家探訪時，己○○想要

    保障父母權益，方書立系爭書據，錄影前有提及希望以遺產

    從死亡後開始支付父母，又斯時被上訴人均在場並默認此事

    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51至255頁）；證人蔡○○則證述其與何○

    ○因己○○患病而至乙○○家中探視，因己○○欲予父母保障，即

    每個月給父母各1、2萬元生活費，而要求錄影及書立系爭書

    據，斯時被上訴人都有在場，乙○○提供筆紙及印泥，丙○○在

    己○○身旁協助複誦己○○口述內容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

    9頁）。以何○○、蔡○○都是在場見證系爭書據作成之人，其

    等對於斯時情況應知悉甚詳，其等上開證述內容又大致相符

    ，復與此事均無密切之利害關係，其等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

    信，足見己○○書立系爭書據之真意乃在表明其死亡後要按月

    以其遺產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且其發出要約之後，乙○○

    提供紙筆、印泥、丙○○則複誦內容協助書立系爭書據為憑，

    即有承諾之意，己○○及被上訴人間應已成立系爭死因贈與契

    約。

　⑶證人蔡○○雖另證述斯時沒有明白提到丙○○要以己○○遺產或自

    己之金錢支付，以及從己○○死前或死後開始給付等語，而於

    此部分與何○○所述相左，然原審當庭勘驗未降噪前之錄影檔

    案，己○○呼吸困難、聲音微小，有勘驗筆錄可查（家繼訴卷

    ㈠第217頁），而蔡○○又為男性，較不可能與己○○貼近距離交

    談，非無可能因此於正式錄影前討論時漏未聽聞該部分內容

    ，應難以蔡○○上開證述內容即認何○○證述內容有不實之處。

    又被上訴人前固曾以系爭書據為口述遺囑而起訴請求，惟此

    應係其等誤認該法律行為之性質，且依前述，被上訴人於己

    ○○表明贈與時在場並有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足見該法律行為

    非遺贈之單方行為，而為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之契約行為，

    應屬死因贈與，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前誤認而為起訴之行為主

    張其等真意為口述遺囑云云，亦非可採。

　⑷至被上訴人雖於本院聲請訊問證人何○○以證明系爭死因贈與

    契約存在，惟何○○業於原審證述明確，且據前述已足認定系

    爭死因贈與契約存在，是本院應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

    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否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請求？金額為何？　

　⒈按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

    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民法第408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定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

    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最高法院103年

    度台上字第1473號裁判參照）。本件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死因

    贈與契約尚未履行，其得依前述規定撤銷云云，惟依上開說

    明，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

    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是上訴人自不得繼承而撤銷系爭死因贈

    與契約，其等上開抗辯尚屬無據。

　⒉上訴人復抗辯己○○之遺產應先扣除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

    如有剩餘方得用於履行死因贈與契約，且戊○○等2人得依民

    法第1149條請求酌給遺產云云。惟上訴人關於扣除扶養費之

    抗辯尚乏所據，且遺產酌給請求權係因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

    養之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其非法定繼承人，無從繼承

    財產，若未給予適當救助，將生社會問題，民法方規定由親

    屬會議酌給遺產，而戊○○等2人既為己○○之繼承人，已繼承

    其遺產並受特留分之保障，自非酌給遺產請求權人，是上訴

    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⒊按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

    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

    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

    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

    減之，民法第1223條第1、3款、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

　⑴被上訴人固主張死因贈與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云

    云，惟遺囑人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

    成立，須受民法第1187條特留分規定之限制，為屬無相對人

    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

    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

    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者，固有不同，

    然二者同為贈與人、遺贈人死後處分遺產，胥以彼等死亡，

    而發生效力，繼承人已取得遺產之繼承權者，並無差別。被

    繼承人所為死因贈與契約，倘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基於同

    一法理，自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准許繼承人行使

    特留分扣減權，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被繼承人反而得以

    死因贈與而達成規避扣減之目的，違背特留分係為保障繼承

    人權益及日後的生活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916號裁判參照），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⑵己○○已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其繼承人，對於被己

    ○○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被上訴人

    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於繼承己○○遺產範

    圍內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自113年2

    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1萬元，惟上訴人分別

    為己○○之配偶及子女，應繼分各為3分之1，特留分各為6分

    之1，而己○○死亡後所遺遺產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

    ,164元、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

    玉山金股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則上訴人按特

    留分應得之數各為1,136,204元，其等若因被上訴人受有死

    因贈與致特留分受侵害，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

    使扣減權，其等又均已行使扣減權，被上訴人自僅得分別請

    求其等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連帶給付被上

    訴人各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

    月給付各1萬元。

　⒋被上訴人雖聲請調取原法院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卷宗、己

    ○○與丙○○之所得及財產清冊，以證明丙○○對己○○無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惟上訴人已不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本院自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分別請求上訴人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連

    帶給付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3年1月9日（本院卷第1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

    給付各1萬元，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判決

    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即前開各26萬元本金自112年5月25

    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敗

    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因非被上訴人請求利息給付之

    範圍（原審卷㈠第318頁、本院卷第94頁），核屬訴外裁判，

    自有未洽，應予廢棄。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

    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76號

上  訴  人  丁○○  

            戊○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欽煌律師

            楊嘉泓律師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呂宜桓律師

被  上訴人  乙○○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均自民國（下同）112年5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其餘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上訴程序，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並經當事人釋明其事由者，不在此限，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第2項所明定。上訴人固於本院始抗辯若存有死因贈與契約，其等得撤銷死因贈與契約，若不得撤銷，訴外人己○○之遺產應先扣除上訴人戊○○、丁○（下稱戊○○等2人）之扶養費，如有剩餘方得履行，且戊○○等2人應得請求酌給遺產，而於第二審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參諸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提出己○○簽名書據作成時影像檔案經降噪處理後，除抗辯特留分受侵害外，另以上訴人丙○○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停止訴訟程序（家繼訴卷㈠第423至424頁），惟原審於113年10月23日諭知無庸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即於同日言詞辯論終結（家繼訴卷㈡第69、73頁），已致上訴人不及提出前述攻擊防禦方法，且贈與得否撤銷影響上訴人實體權利，如不許其等提出，於公平正義之實現有違，可認有顯失公平情事，應准上訴人例外為上開抗辯，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己○○之父母，己○○於110年11月17日與伊等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於其死亡後每月5日贈與伊等各新臺幣（下同）1萬元（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並由訴外人蔡○○、何○○在場見證，蔡○○並將內容載成書面，由己○○簽名為據（下稱系爭書據）。嗣己○○已於同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己○○之繼承人，伊等自得請求其等履行之，然上訴人就目前已到期部分均拒絕給付，伊等應得請求一次給付，以被上訴人乙○○、甲○○分別為OO年OO月O日、00年0月0日生，按伊等之餘命扣除中間利息後，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828,929元、2,501,920元。若伊等不得請求一次給付，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按月給付1萬元，爰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乙○○1,828,929元、丙○○2,501,92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否認系爭書據之真正，縱然系爭書據確為己○○簽立，己○○瀕死之際應無法理解該書據之內容，而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且依該書據之內容，契約之兩造應為丙○○與被上訴人，然立書人卻為己○○，該契約應不拘束伊等，該書據又無贈與契約存在兩造之外觀，充其量只能稱之為聲明，將之解釋為死因贈與契約已溢脫文義、反捨契約文字而為曲解。縱認己○○與被上訴人間存有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伊等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是伊等就己○○之遺產各具6分之1特留分，系爭死因贈與契約贈與金額若致伊等應得之數額不足己○○遺產2分之1，被上訴人即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於繼承己○○遺產範圍6,817,224元之2分之1內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本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被上訴人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已確定在案）。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甲○○為己○○之父母。

　㈡己○○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女戊○○等2人，均未拋棄繼承。

　㈢己○○死亡後，遺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164元、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玉山金股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等遺產。

　㈣丙○○前以其得向己○○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對戊○○等2人起訴請求連帶給付30萬元本息，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判決駁回，並已確定。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與己○○間是否存有死因贈與契約？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次按贈與人生前與受贈人訂立贈與契約，以贈與人死亡為其生效條件，為死因贈與契約。經查：

　⒈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書據並非真正，且斯時己○○無法理解該書據之內容，而不具意思表示之能力云云，惟證人蔡○○、何○○於原審均證稱系爭書據為己○○口述，由蔡○○書寫複誦後，己○○再簽名其上，何○○則負責錄影，斯時己○○雖然虛弱但意識清醒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3、251至255頁）。以二人此部分證述內容一致，且己○○生前因卵巢癌末期而於110年10月27日至11月14日在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住院期間神智清楚，理解、溝通及表達能力正常，有該院111年9月8日慈中醫文字第OOOOOOO號函及函附病情說明書可按（家繼訴卷㈠第79頁、外放病歷資料），則己○○於系爭書據簽立前3日並無因病影響識別能力，並以系爭書據書立過程之錄影檔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降噪處理後，上訴人已不爭執系爭書據內容與己○○當時口述內容相符（家繼訴卷㈠第413頁），若己○○斯時已喪失意識能力，或對於系爭書據內容不同意，應無法口述該書據內容予蔡○○紀錄，足徵蔡○○、何○○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系爭書據應確係己○○親自簽名，且其簽立時意識能力正常，上訴人上開抗辯應非可採。

　⒉上訴人復主張依系爭書據之內容，契約之當事人應為丙○○與被上訴人，且按其文義並非死因贈與契約云云。惟：

　⑴系爭書據之內容為：「以後，不管有任何理由，丙○○都要在每個月5號，以前支付乙○○與丙○○，新台幣各壹萬元，否則分配的遺產全數歸給丙○○」等語，有該書據可憑（審訴卷第17頁），依其文義為己○○要求丙○○要每月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以此衡之丙○○為被上訴人之女婿，依國人傳統觀念，己○○於病危之際為給父母日後生活保障，要求丙○○以自己金錢扶養岳父、母之可能性甚低，以其本餘有600多萬元，且又謂「否則分配之遺產全歸丙○○」之語，此顯係以自己之財產為給付標的甚明，加以此所處理者係己○○死亡後之事宜，而戊○○等2人年齡尚小，在己○○死亡後，丙○○為其等之法定代理人而得代為處理一切事宜，實質上自係由丙○○處理己○○身後相關事務，而己○○又無法律專業，其考量死後贈與乃由繼承人履行，因此以上開表述方式表示死後贈與父母金錢，亦屬合理，否則其應與丙○○簽訂書據，而非留下系爭書據供被上訴人主張，足見系爭書據之當事人並非丙○○與被上訴人，且難認非為死因贈與。

　⑵證人何○○於原審證稱其與蔡○○到己○○娘家探訪時，己○○想要保障父母權益，方書立系爭書據，錄影前有提及希望以遺產從死亡後開始支付父母，又斯時被上訴人均在場並默認此事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51至255頁）；證人蔡○○則證述其與何○○因己○○患病而至乙○○家中探視，因己○○欲予父母保障，即每個月給父母各1、2萬元生活費，而要求錄影及書立系爭書據，斯時被上訴人都有在場，乙○○提供筆紙及印泥，丙○○在己○○身旁協助複誦己○○口述內容等語（家繼訴卷㈠第239至249頁）。以何○○、蔡○○都是在場見證系爭書據作成之人，其等對於斯時情況應知悉甚詳，其等上開證述內容又大致相符，復與此事均無密切之利害關係，其等上開證述內容應可採信，足見己○○書立系爭書據之真意乃在表明其死亡後要按月以其遺產給付被上訴人各1萬元，且其發出要約之後，乙○○提供紙筆、印泥、丙○○則複誦內容協助書立系爭書據為憑，即有承諾之意，己○○及被上訴人間應已成立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⑶證人蔡○○雖另證述斯時沒有明白提到丙○○要以己○○遺產或自己之金錢支付，以及從己○○死前或死後開始給付等語，而於此部分與何○○所述相左，然原審當庭勘驗未降噪前之錄影檔案，己○○呼吸困難、聲音微小，有勘驗筆錄可查（家繼訴卷㈠第217頁），而蔡○○又為男性，較不可能與己○○貼近距離交談，非無可能因此於正式錄影前討論時漏未聽聞該部分內容，應難以蔡○○上開證述內容即認何○○證述內容有不實之處。又被上訴人前固曾以系爭書據為口述遺囑而起訴請求，惟此應係其等誤認該法律行為之性質，且依前述，被上訴人於己○○表明贈與時在場並有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足見該法律行為非遺贈之單方行為，而為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之契約行為，應屬死因贈與，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前誤認而為起訴之行為主張其等真意為口述遺囑云云，亦非可採。

　⑷至被上訴人雖於本院聲請訊問證人何○○以證明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存在，惟何○○業於原審證述明確，且據前述已足認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存在，是本院應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否據系爭死因贈與契約請求？金額為何？　

　⒈按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民法第40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定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73號裁判參照）。本件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尚未履行，其得依前述規定撤銷云云，惟依上開說明，贈與人之任意撤銷贈與權係專屬於贈與人本身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是上訴人自不得繼承而撤銷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其等上開抗辯尚屬無據。

　⒉上訴人復抗辯己○○之遺產應先扣除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如有剩餘方得用於履行死因贈與契約，且戊○○等2人得依民法第1149條請求酌給遺產云云。惟上訴人關於扣除扶養費之抗辯尚乏所據，且遺產酌給請求權係因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其非法定繼承人，無從繼承財產，若未給予適當救助，將生社會問題，民法方規定由親屬會議酌給遺產，而戊○○等2人既為己○○之繼承人，已繼承其遺產並受特留分之保障，自非酌給遺產請求權人，是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⒊按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223條第1、3款、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固主張死因贈與無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云云，惟遺囑人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成立，須受民法第1187條特留分規定之限制，為屬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者，固有不同，然二者同為贈與人、遺贈人死後處分遺產，胥以彼等死亡，而發生效力，繼承人已取得遺產之繼承權者，並無差別。被繼承人所為死因贈與契約，倘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基於同一法理，自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准許繼承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被繼承人反而得以死因贈與而達成規避扣減之目的，違背特留分係為保障繼承人權益及日後的生活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16號裁判參照），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⑵己○○已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上訴人為其繼承人，對於被己○○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得分別請求上訴人於繼承己○○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至113年1月5日已到期之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1萬元，惟上訴人分別為己○○之配偶及子女，應繼分各為3分之1，特留分各為6分之1，而己○○死亡後所遺遺產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3,325,164元、美金存款120,528.07元（價值：3,344,051元）、玉山金股票5,305 股（價值：148,009元），則上訴人按特留分應得之數各為1,136,204元，其等若因被上訴人受有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侵害，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其等又均已行使扣減權，被上訴人自僅得分別請求其等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連帶給付被上訴人各26萬元，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各1萬元。

　⒋被上訴人雖聲請調取原法院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卷宗、己○○與丙○○之所得及財產清冊，以證明丙○○對己○○無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惟上訴人已不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本院自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繼承之法律關係及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分別請求上訴人在繼承己○○遺產範圍之3,408,612元內連帶給付各26萬元，及均自民事準備書七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9日（本院卷第1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分別於其等生存期間按月給付各1萬元，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判決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即前開各26萬元本金自112年5月25日至113年1月8日期間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因非被上訴人請求利息給付之範圍（原審卷㈠第318頁、本院卷第94頁），核屬訴外裁判，自有未洽，應予廢棄。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